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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弱勢學生就學及社團補助辦法 

115 年 2 月 26 日公佈 

壹、依據「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捐助章程」第二條辦理。 

貳、補助條件：(需完全具備) 

一、於臺灣地區政府立案之國中（含）以下之在學學生，本(114)學

年度第 2 學期具有正式學籍者。 

二、需具下列特別條件之一項，並經就讀學校推薦者。 

(一)領有各縣(市)政府核發低(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二)領有各縣(市)政府核發身心障礙手冊，亟需就學協助者。 

(三)家庭突遭變故或經濟頓失依靠，致影響就學，亟需就學協助者。 

參、補助項目： 

一、弱勢學生助學金。(國中生每人每學期新臺幣 3,000 元，國小生

每人每學期 2,000 元) 

二、弱勢學生亟待協助之學習資源。 

三、弱勢學生參與之學生社團經費補助。 

肆、申請方式： 

一、申請第一、二項者，請各校依附表格式(本會網站下載)填妥後，

隨附下列資料與學校公函，於 115 年 4 月 10 日前掛號郵寄本會

辦理(以郵戳為憑，收件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一)申請學生符合特別條件之證明文件影本 1 份。 

(二)如係以特別條件(三)申請者，請另附學校師長或居住地村(里)

長推薦函。 

二、申請第三項學生社團補助者，請各校併提下列申請資料： 

   (一)本學期社團活動實施計畫，內容包括： 

     1.實施時間。(含全期起迄時間、活動緣起簡介) 

     2.活動實施地點。 

     3.參加社團學生人數。 

     4.社團課程或活動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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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預期效益。 

     6.經費需求。(請檢附如附表) 

     7.防疫措施。(請預擬若主管機關公佈群聚活動管制之因應方案) 

   (二)前學期社團活動成果報告。(新申請或續申請已提供者免送) 

     1.書面資料。(封面請註明本會為贊助單位) 

     2.影像資料。(可選擇光碟片、記憶卡或雲端連結方式) 

三、申請上述補助之學校，務請依前述備(填)妥相關資料，並依據財

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 2 款規定，填具資訊公開聲明書(詳附

表 2)，一併寄送本會，若有缺漏及錯誤者，本會不再通知補件，

並取消申請資格。 

四、資訊公開聲明書，凡勾選不同意者，將不公開學生姓名，僅公

開學校(團體)名稱及贊(補)助金額。 

伍、補助方式： 

一、申請獲本會補助者，即以掛號信函通知各申請學校，並公告於

本會網站與 facebook 專頁(請於本會網站右下方點選加入)。 

二、各申請學校於接獲本會補助款後，請即開具領款收據寄送本

會，並請依計畫項目支用該款。 

三、請各校於補助款支用完畢後，提供成果報告(紙本)及活動影像檔

案(可選擇光碟片、記憶卡或雲端連結方式)郵寄本會存查，並

將活動情形貼文至本會 facebook 專頁，作為爾後補助參考。 

四、各學校書面申請資料，本會概不退還，封存 5 年後銷燬。 

陸、聯絡方式： 

收件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 36 號 6 樓之 2。 

電話：02-2388-8823     傳真：02-2388-8893 

網址：www.huaru.org.tw 

E-mail：huaruadm@gmail.com 

facebook 專頁：漢儒文教基金會／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第 3 頁，共 6 頁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弱勢學童就學補助申請表 

縣(市)           國民小(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經費需求表 

項

次 
項目 發給金額 數量(人) 小計 備考 

1 獎(助)學金       元   名單詳附表 1 

2 營養午(晚)餐    名單詳附表 1 

3 其他亟需資源    名單詳附表 1 

4 社團補助    請另附統計表、說明資料 

總計 人   

前期成果報告書(含活動影像檔) 

□首次申請 

□已另行提供。 

□併本次申請提供。 

□其他：(請述明) 

□雲端連結網址： 

預期嘉惠學生          人。 

匯款資料： 

1.學校帳戶： 

2.帳號： 

3.匯款銀行： 

承辦人員用印：                              聯絡電話： 

校長用印： 

學校印信：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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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縣(市)            國民小(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弱勢學童就學補助名單 

項次 年級 班別 學生姓名 家庭身分別 家庭狀況簡述 住址及電話 

1 

   

低(中低)收入戶 

單親家庭 

外配子女 

隔代教養 

身心障礙家庭 

其他： 

  

補助

建議 

 助學金：        元。  營養午(晚)餐         元。 
合計：         元。 

 其他：                         元。 

2 

   

低(中低)收入戶 

單親家庭 

外配子女 

隔代教養 

身心障礙家庭 

其他： 

  

補助

建議 

 助學金：        元。  營養午(晚)餐         元。 
合計：         元。 

 其他：                         元。 

3 

   

低(中低)收入戶 

單親家庭 

外配子女 

隔代教養 

身心障礙家庭 

其他： 

  

補助

建議 

 助學金：        元。  營養午(晚)餐         元。 
合計：         元。 

 其他：                         元。 

4 

   

低(中低)收入戶 

單親家庭 

外配子女 

隔代教養 

身心障礙家庭 

其他： 

  

補助

建議 

 助學金：        元。  營養午(晚)餐         元。 
合計：         元。 

 其他：                         元。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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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聲明書 

 

聲明人           (個人、團體、學校全銜)如申獲漢儒文化

教育基金會及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提供各項獎(補)助，依據財團法

人法第 25 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財團法人法第 25 條如附)，□不同

意□同意公開受獎(補)助之姓名(名稱)及金額。 

 

此致   

        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聲  明  人  簽  章：                    

                      身分證號(統一編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月   日 

(本聲明書簽署，依意願勾選是否公開相關資訊，同意與否，均不影響獎(補)助申請、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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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 

第 25 條 

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事 

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 

家或地區有關者，並應檢附風險評估報告。 

財團法人設有監察人者，前項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於董事會通過後，並應 

送請全體監察人分別查核，連同監察人製作之前一年度監察報告書，一併 

送主管機關備查。 

下列資訊，財團法人應主動公開： 

一、前二項經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於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內公開之。 

    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資料，其公開將妨害國家安全、外交及軍事 

    機密、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 

    公開之。 

二、前一年度之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且 

    僅公開其補助、捐贈者及受獎助、捐贈者之姓名或名稱及補（獎）助 

    、捐贈金額。但補助、捐贈者或受獎助、捐贈者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 

    ，或公開將妨礙或嚴重影響財團法人運作，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 

    公開之。 

三、其他為利公眾監督之必要，經主管機關指定應限期公開之資訊。 

前條第二項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得設置網 

站，命其將前項應主動公開資訊之全部或一部，上傳至該網站公開之。 

前項之財團法人，依第一項規定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工作計畫、經費預算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項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財團法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送主管機關備查。 

二、未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主動公開。 

三、報送之相關資料，不符合主管機關依前項所定辦法規定之格式、項目 

、編製方式或應記載事項，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第一項及第二項應送主管機關備查之資料，主管機關得要求財團法人以電 

子資料傳輸方式辦理；其辦理傳輸之流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